
身边案04 2025年12月23日 星期二
编辑/吕书圣 检校/李成沿 版式/王帅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沿整理）

AI制图

海
小
文
普
法

17608998460

邮箱：fzsb888@163.com

法律咨询

社址：海口市美兰区滨江西路76号福建大厦14楼 传真：65986019 订报、投诉热线：65986003 零售每份1.5元 印刷：海南日报印刷厂 总值班：申王军 值班编委：敖坤 一版责编：方艳 检校：林潇敏 版式：陈艳

案情经过：
业主质疑公摊电费不合

理拒缴

2022年5月，夏某因棚改安置，接收
了海口市某豪广场2号楼的房屋，当日便
与海口某豪物业有限公司签订了《物业服
务合同》。合同约定，物业代收代缴水
费、电费，公共部位水费电费按规定执
行，业主需每月5日前缴纳相关费用。

但从2022年7月开始，夏某拒绝缴
纳公摊电费。这一拒缴就是23个月，累
计拖欠1281元。其间，夏某对物业公司
提出了多项质疑。

夏某称，2022年7月旧电表显示，生
活水泵用电量远高于后续月份平均值，新
旧电表计量误差达27%，旧表更换未公
示且未保留无法鉴定；物业计算的公摊面
积与合同约定的面积不符，开发商自持的
25套房屋约1800平方米未纳入公摊；物
业公司擅自加装计费电表，广告和停车费
收益未公示加重公摊负担；路灯电费已包
含在停车管理费中，属于重复收费。

面对夏某的拒缴，某豪物业公司多次
通过微信、张贴通知、发送律师函等方式催
缴，均无果。2024年6月，物业公司将夏某
诉至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要求夏某支
付1281元公摊电费及477.2元违约金。

物业公司在庭审中表示，电表为合
格产品，更换系正常运维，用电数据差异
是因小区回迁初期水泵房调试导致；公
摊面积按楼栋专有面积计算符合“谁使
用、谁分摊”原则，开发商自持房屋已纳
入总建筑面积；广告、停车费收益与该案
无关，业主可另行主张；公摊电费是公共
设施运行的必要费用，公司已履行物业
服务义务。

案情经过：网约车被追尾，
司机追索12天停运损失费

事故发生后，经当地交警认定，符某的
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关
于同车道行驶时应保持安全距离的规定，
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吴某无责任。

虽然被认定无责任，但对于吴某来说，
事故的处理才刚刚开始。他的车辆被送进
了汽修厂，从9月17日至9月28日，维修持
续了整整12天。作为一名依靠车辆运营谋
生的网约车司机，这12天意味着零收入。

对于维修费，由符某车辆的保险公司
赔付，双方并无争议。但车辆无法运营造
成的“停运损失”，成了双方协商的焦点。
吴某认为，自己因事故导致的12天停运，理
应获得每天 250元、总计 3000元的赔偿。
然而，对于这笔“额外”的赔偿，双方始终无
法达成一致。

无奈之下，吴某将符某诉至海口市秀
英区人民法院，要求符某赔偿3000元停运
损失并承担诉讼费用。

法院判决：营运收入非纯
利润，无证据应按行业年平均
工资计算停运损失

庭审中，吴某为了证明自己的索赔主
张，出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运输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
资格证以及车辆的行驶证，证明其具备合
法的网约车运营资质，其车辆是依法用于
经营活动的营运车辆。

同时，吴某还提交了汽修厂出具的结
算单和照片，清晰地记录了车辆从9月17
日送修到9月28日取回的事实，证明了12
天的停运时长。

秀英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依法从事货物
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
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
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吴某的车辆具备合法营运资质，其因
维修导致的12天无法运营，属于法律保护
的“合理停运损失”。因此，符某作为全责
方，必须对此进行赔偿。

但对于赔偿金额，吴某在法庭上主张
按个人流水计算，日均250元。秀英法院认
为营运收入并不等同于纯利润。网约车司
机的收入中，需要扣除车辆充电/燃油费、
保养损耗、平台抽成等运营成本，才能反映
其真实的净收益。

在吴某没有证据无法准确反映实际损
失的情况下，秀英法院行使了自由裁量
权。在酌情参照海南省上一年度（2024年）
城镇私营单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标准进行计算。根
据统计数据，该行业年平均工资为 68179
元。据此，法院计算出吴某的日停运损失
为 186.79 元。12 天的停运损失总额为
2241元。

最终，秀英法院判决符某应向吴某赔
偿2241元。

律师说法：全责方驾驶员
需自掏腰包赔付网约车司机
停运损失

针对该案中折射出的法律问题，海南
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符雯妃进行了分析和
解读。

符雯妃分析，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知
道撞车要赔修车费，却不知道如果撞的是
营运车辆，还可能面临一笔额外的“停运损
失费”。这笔费用属于交通事故造成的间
接财产损失，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条款
中，通常属于免责范围。这意味着，保险公
司一般只赔付车辆维修等直接损失，而这
笔停运损失很可能需要全责方驾驶员自掏
腰包。

符雯妃表示，从司法实践角度看，该案
展示了法院在审理此类纠纷时的计算逻
辑。当吴某提供的个人收入证据不充分或
无法准确核算净利润时，采用官方发布的
行业平均工资作为计算基准，成为一种公
平且高效的裁量方式。这既避免了司机虚
报收入，也防止了责任方承担不合理的损
失。

企业录用违约跳槽者
是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海口陈先生咨询：2023年4月，我公司引进一批新技
术生产设备，我的同事王某被派到外地进行技术培训，并签
订5年服务期的协议。在新设备投入使用后，王某突然递
交了辞职书，并于次日入职另一家企业工作，我公司因此遭
受了较大损失。请问，这种情况下我公司可以要求王某和
该企业共同赔偿损失吗？

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劳动
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
位。”王某递交辞职信后在30日通知期内就走人，属于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并因此给你公司造成了损失，应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劳
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
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
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
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该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
尚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
损失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该企业在王某无法
提供离职证明的情况下予以录用，构成共同侵权，你公司可
以在法定违约数额范围内请求他们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超出工伤报销范围
医疗费该由谁承担？

澄迈赵女士咨询：张某在工作时从脚手架上摔下，受伤
较严重，入院治疗。后被认定为工伤、鉴定为伤残八级。张
某治疗期间的费用均由公司垫付，公司从工伤保险基金报
销医疗费4万余元，另有8000余元因超出工伤目录范围未
能报销。公司认为这笔未报销的医疗费应由张某自行承
担，并从其工资中逐月扣减。请问，未能从工伤保险基金报
销的医疗费该由谁承担？

解答：《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治疗工伤所需费
用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
险住院服务标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该条例对不符合
工伤目录的治疗费该由谁承担未作出规定。本着有利于保
护劳动者利益的原则，对于超出工伤目录范围的医疗费，只
要不是与治疗无关的，就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具体理由包
括：

第一，工伤保险制度的立法精神是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
风险，而并非用人单位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后就对工伤职工的
医疗费完全免责。第二，工伤保险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无
论工伤事故的责任是归于用人单位还是职工，用人单位均应
承担工伤赔偿责任。显然，由职工承担工伤保险基金不予理
赔的医疗费于法无据，有违常理。第三，劳动者在劳动中遭
受事故伤害的，用人单位也构成民事侵权，理应负责赔偿。
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六条有明确规
定，即“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
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
提出赔偿要求”。

丈夫转移挥霍财产
妻子可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吗？

东方宋女士咨询：我丈夫是做生意的，这两年他的生意
越做越大，应酬越来越多，回家也越来越少。经调查发现，
丈夫不仅赌博，还有了外遇，给情人买房买车。他花的都是
我们俩的共同财产，我也不想因此离婚。请问，为了保护属
于我的那部分财产，我能否请求法院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解答：夫妻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
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
分共同所有，而一般不得诉请法院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
割。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规定：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
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
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
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
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根据
你所述情况看，你丈夫的行为无疑严重侵犯了你对夫妻共同
财产的所有权，因此，在不诉讼离婚的情况下，你可以要求法
院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业主拒缴公摊电费被起诉
法院认为物业未公布公共收益并非业主拒缴的法定事由，判决

业主支付公摊电费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麦文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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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说法：
小区公摊电费需依

法缴纳

针对该案涉及的法律问题，海
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瑾进行
了解读。

刘瑾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二百八十三条规
定，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费用
分摊，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则按
业主专有部分面积比例确定。公
摊电费是保障电梯、水泵、公共照
明等设施运行的必要费用，只要
物业能提供合法的计量依据并公
示明细，业主就应当缴纳。

“该案中，夏某以电表计量异
常为由拒缴费用，但未申请司法
鉴定，也未提供充分证据，其主张
自然无法得到法院支持。”刘瑾提
醒，业主若对电表准确性有质疑，
可向相关部门申请鉴定，而非直
接拒缴。若认为公摊面积计算错
误，可要求物业提供法定测绘报
告进行核对。

对于公共收益与公摊电费的
关系，刘瑾介绍，两者分属不同法
律关系。公共收益扣除合理成本
后归全体业主共有，业主可通过
业主大会或诉讼主张分配，但不
能以此为由拒缴公摊电费。针
对物业擅自加装电表的问题，她
表示，若电表用于计量楼栋公共
设施用电，且分摊方式合理，业
主无权拒绝，但若物业借此增加
不合理收费，业主可向住建部门
投诉。

此外，刘瑾还提到，物业公司
也应履行自身义务，如使用合格
计量器具、及时公示公摊费用明
细、回应业主疑问等，“物业服务
的核心是沟通与透明，只有物业
做好信息公开，业主理性维权，才
能减少此类纠纷的发生。”

市民观点：
用拒缴费用对抗物业

不是最优解

近年来，小区公摊电费计量准确
性、公摊面积界定、公共收益抵扣等问
题曾引发不少矛盾纠纷，记者走访了海
口多个小区的业主，大家普遍关注到公
摊费用的透明度与维权路径。

“我住的小区也出现过公摊电费
突然涨了几十块的情况，业主群里吵
了好几天，最后物业贴出了电表读数
和分摊明细，大家才明白是夏天电
梯、水泵使用频率高导致的。”家住海
口市龙华区某公馆的业主刘先生表
示，公摊费用的核心问题是“不透
明”，“如果物业每月主动把电表照
片、费用计算方式贴在公示栏，或者
发到业主群，大家心里有数，就不会
轻易质疑了。”

对于“用公共收益抵扣公摊电
费”，海口市琼山区某小区业主陈女士
认为：“小区电梯广告、地面停车费这
些收益，本来就是业主共有的，物业应
该定期公示收支，哪怕每年用收益冲
抵一部分公摊，大家也能感受到公
平。但拒缴公摊电费不是办法，最后
还是要走法律程序，费时费力。”

也有业主关注到“公摊面积界定”
问题。家住海口美兰区某花园的王先
生说：“我们小区之前也争论过‘开发
商自持房屋要不要算公摊’，后来查了
测绘报告，确认自持房屋已经纳入总
建筑面积，才打消了疑虑。建议业主
遇到类似问题，先找物业要测绘报告
和费用明细，不要直接拒缴，避免承担
法律责任。”

走访期间，还有受访者提到物业
服务质量与费用的匹配度。“如果物业
收了费，却不及时维修电梯、清理垃
圾，业主肯定有意见，但应该通过业主
委员会和物业协商，或者向主管部门
投诉，而不是用拒缴费用的方式对
抗。”市民易先生表示。

法院判决：
业主应支付公摊电费，

驳回物业违约金诉求

龙华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
《物业服务合同》合法有效，物业公司已
提供物业服务，夏某作为业主应履行缴
费义务。

对于夏某的抗辩，法院指出其未提供
证据证明合同受胁迫签订，也无证据证明
电表计量异常。物业公司虽在公摊面积
计算上有细微差异，但未加重业主负担，
且公示了费用明细，计算无明显不合理。
物业未公布公共收益并非拒缴公摊电费
的法定事由。同时，考虑到物业公司服务
存在改善空间，违约金的支付不利于缓和
矛盾，法院驳回了物业公司的违约金诉
求，判决夏某支付1281元公摊电费。

一审判决后，夏某不服，向海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
回某豪物业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并补充提
交了测绘报告、公摊表、现场照片等证据，
试图证明自己的主张。

海口中院经审查，确认一审认定的
事实无误，对夏某的上诉理由逐一驳
回。法院认为，公摊电费是小区公共设
施运行的必要费用，物业服务质量、公共
收益问题并非拒缴的合法理由。此外，
夏某无充分证据证明电表计量不实，水
泵房照明、空调用电未纳入小区2号楼
公摊基数，路灯主要服务于楼栋业主，停
车场受光线照射不改变费用分摊性质。
物业公司虽在公摊面积计算上有欠妥之
处，但对最终费用数额影响极小，故无需
变更。

最终，海口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就觉得公摊电费算得不对劲，怎么住的人少的时候电费反而高，
换了电表又说旧表丢了，这钱我凭什么交？”海口市民夏某怎么也没想
到，自己拒缴 1281 元公摊电费的行为，会引发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并与
物业公司对簿公堂。

近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夏某的上
诉请求，维持一审要求其支付公摊电费的判决。这场看似金额不大的
纠纷，却戳中了不少小区业主对公摊费用的顾虑，也让物业服务中的
权责边界再次成为热议焦点。

吴某是一名在海口市全职从事网约车服务的司机。某天他驾
车行驶在海口市秀英区海榆中线上时，被后方符某驾驶的车

辆追尾。近日，吴某起诉符某索要修车 12 天的停运损失获法院支持，
但由于他没有证据准确反映实际损失，法院判决按照海南省上一年度
（2024 年）城镇私营单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就业人员的年平均
工资标准计算停运损失，符某应向吴某赔偿 2241 元。


